
进出口商品报验性质及免验办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2021_2022__E8_BF_9B_E

5_87_BA_E5_8F_A3_E5_c28_33468.htm 进出口商品报验的性质

所谓报验，一般是指国际经济贸易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或根据需要，申请商品检验机构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

的行为。 商检机构要对某一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之前必须立

案，（必须落实由谁向商检机构办理报验手续。接受报验就

是立案，立了案才能正式开始工作。因此，接受报验是商品

检验工作程序中的第一环，也是商检工作的开始。 对于《商

检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商

品，商检机构应依法督促和要求关系人及时报验。对那些迟

迟不报验或漏报，甚至想方设法逃避商检机构检验的违法行

为，商检机构应依据法规规定予以批评教育或按有关规定追

究其法律责任。 然而，一旦关系人进行报验，商检机构就从

接受报验时开始进入检验工作程序，同时也负起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进出口商品免验办法 （1994年8月1日国家商检局发

布） 第一条为了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关系的

顺利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五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列入《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

进出口商品种类表》的进出口商品，经收货人、发货人和生

产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申请，国家商检局审查批准

，可以免予检验。 第三条申请人申请免验，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㈠申请免验的进出口商品的生产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

质量体系。 进口商品的生产企业应当经国家商检局认可或者



有认证协议的有关机构实施考核，并获得其颁发的质量体系

评审合格证书。 出口商品的生产企业应当由中国出口商品生

产企业质量体系（ISO9000）工作委员会认可、并经国家商检

局注册的评审机构考核，获得其颁发的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

审合格证书。 ㈡申请免验的进出口商品质量应当长期稳定，

商检机构检验合格率连续3年达到100％； ㈢进口商品的中国

用户或者出口商品的外国用户对申请免验的进出口商品没有

质量异议。 第四条涉及安全、卫生和下列有特殊要求的进出

口商品不能申请免验： ㈠粮油食品、玩具、化妆品、电器等

； ㈡列入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证管理的商品； ㈢品质易发

生变化的商品或者散装货物； ㈣合同要求按照商检证书所列

成份、含量计价结汇的商品； ㈤用于进出口危险货物的包装

容器。 第五条申请人申请免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㈠申请人

应当填写并向国家商检局提交免验申请表及有关材料（包括

：质量体系评审合格证书质量标准、生产工艺文件、商检合

格率证明、商检机构初审意见、用户意见）。 免验申请表、

商检机构初审表格式见附件。 ㈡申请人申请出口商品的免验

，应当经生产企业所在地的商检机构按照本办法及有关规定

实施初审合格后，方可向国家商检局提出免验申请。 第六条

国家商检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免验申请，经审查对免验申请

作出如下处理： ㈠免验申请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予以受理； 

㈡免验申请内容不全或者随附单证不全的，将免验申请退回

申请人，限期补证。过期不补的，视为撤销申请； ㈢免验申

请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七

条国家商检局对于受理的免验申请，应当组织专家审查组进

行考核、审查。 专家审查组成员一般应当具有出口商品质量



体系评审员资格，组长一般应当具有主任评审员资格。 专家

审查组组长领导考核、审查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